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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注：-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刘晓玲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

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18-09-26

过往从业经历 2002年 9月至 2011年 7月就职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任零售业务部渠道总监；2011年 7月至 2013年

9月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零售业务部负责人；

2013年 9月至 2015年 4月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公募事业部市场总监；2015年 4月加入融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2015年 9月至 2018年 7月任融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 8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 9月起任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大学本科，经济学学士

注：根据 2015年 4月 24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按

规定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27日


